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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甲1号(焦化厂保障房项目)1304-791、794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进行了预咨询。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拟挂牌出让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甲1号(焦化厂保障房项目)1304-791、794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挂牌文件》[京土整储挂（朝）[2018]010号]，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33133.96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为129222平方米。
咨询目的：本次咨询为咨询委托人因了解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需要提供参考依据。
咨询期日：2020年9月28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挂牌文件》[京土整储挂（朝）[2018]010号]，本次咨询咨询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商业、办公）。本次咨询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商业、办公）。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挂牌文件》[京土整储挂（朝）[2018]010号]，本次咨询咨询对象供地时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供地时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挂牌文件》[京土整储挂（朝）[2018]010号]，本次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33133.96平方米。咨询对象的规划利用条件以《挂牌文件》[京土整储挂（朝）[2018]010号]上载明的为依据，建筑控制规模为129222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为拟出让国有土地，考虑到本次咨询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咨询设定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40年、办公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50年。
5.地价定义

本次咨询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咨询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咨询期日2020年9月28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商业、办公，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40年、办公5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咨询结果：咨询专业人员根据咨询的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的咨询方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咨询价格约为：
商业用途：楼面地价   13186元/平方米       总地价约17亿元

办公用途：楼面地价   13001元/平方米       总地价约16.8亿元
（转下页）

一、上述咨询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至咨询期日，咨询对象无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咨询对象供地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规划限制条件：详见《挂牌文件》[京土整储挂（朝）[2018]010号]。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根据《挂牌文件》[京土整储挂（朝）[2018]010号]第八条：“竞得人须对该宗地地上经营性建筑规模的50%自持经营，自持年限为20年，自持经营期满后如需分割出售或转让需经朝阳区政府批准”。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专业人员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需据实调整。
 咨询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8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咨询测算过程

（一）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其中，商业用途需对于临58条商业街的商业用地价格评估时应首先适用商业路线价修正，再进行用途、期日、年期、楼层（或容积率）、因素等修正。
1、商业
适用的基准地价：咨询对象位于化工路，属于六级Ⅵ-17地价区，不临58条商业街，故适用的基准地价为10780元/平方米；

用途修正系数：1

期日修正系数：1.3788

年期修正系数：1

容积率修正系数：0.8721

因素修正系数：1.0330
楼面地价=10780×1×1.3788×1×0.8721×1.0330

          =13390（元/平方米）

2、办公：

适用的基准地价：咨询对象位于化工路，属于六级Ⅵ-17地价区，故适用的基准地价为10750元/平方米；

用途修正系数：1

期日修正系数：1.3788

年期修正系数：1

容积率修正系数：0.8718

因素修正系数：1.0442

楼面地价=10750×1×1.3788×1×0.8718×1.0442

          =13493（元/平方米）
（二） 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投资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根据《挂牌文件》[京土整储挂（朝）[2018]010号]第八条：“竞得人须对该宗地地上经营性建筑规模的50%自持经营，自持年限为20年，自持经营期满后如需分割出售或转让需经朝阳区政府批准”。故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20年出租后转售的价格及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开发后直接出售的价格。
1、商业

1）不动产总价
A、自持20年部分

通过对朝阳区化工路附近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实际成交的租赁案例进行比较。咨询对象附近一层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在6-7元/平方米﹒天，空置率在10%左右，均为社区配套商铺。咨询对象容积率为3.9，不可能全部商业用房均为1层，地上楼层预计为4-5层。预测咨询对象建成后，应在区域范围内有一定的辐射范围，空置率应有所下降。故在进行比较修正后，最终估算咨询对象租金水平为4元/平方米﹒天，空置率为8%，进而估算出咨询对象自持部分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20208元/平方米，不动产总价约为130564万元。
B、开发完成后直接出售部分

通过对朝阳区化工路附近商业用房转售市场的调查，专业人员未获取实际成交的转售案例信息。故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实际成交的转售案例进行比较。华侨城商铺（地上一层）30894元/平方米，维吉奥商业广场（地上一层）30645元/平方米，翠城馨园商铺（地上一层）30039元/平方米。故在进行比较修正后，最终估算咨询对象售价水平为26340元/平方米，进而估算出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直接出售部分不动产总价约为170185万元。
C、商业用房不动产总价

不动产总价=130564+170185=300749（万元）
2）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商业用房建安2800元/平方米，建筑规模129222平方米，计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销售税费等费用后，开发项目整体开发成本为68261+0.1307P土万元。（P土为待估宗地价格）
3）投资利润
按20%计取投资利润，则为9971+0.2061P土万元。

4）待估宗地价格
P=A－B－C
 =166455（万元）
楼面地价为12881元/平方米。
2、办公

1）不动产总价

A、自持20年部分

通过对朝阳区化工路附近办公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实际成交的租赁案例进行比较。咨询对象附近一层办公用房租金水平3元/平方米﹒天，空置率在10%左右。故最终估算咨询对象租金水平为3元/平方米﹒天，空置率为8%，进而估算出咨询对象自持部分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17154元/平方米，不动产总价约为110835万元。

B、开发完成后直接出售部分

通过对朝阳区化工路附近办公用房转售市场的调查，专业人员未获取实际成交的转售案例信息。故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实际成交的转售案例进行比较。宇达创意中心30015元/平方米，金海商富中心28182元/平方米，金隅大成国际中心30667元/平方米。故在进行比较修正后，最终估算咨询对象售价水平为27026元/平方米，进而估算出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直接出售部分不动产总价约为174618万元。
C、商业用房不动产总价

不动产总价=110835+174618=285453（万元）

2）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办公用房建安2600元/平方米，建筑规模129222平方米，计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销售税费等费用后，开发项目整体开发成本为64240+0.1307P土万元。（P土为待估宗地价格）
3）投资利润
按20%计取投资利润，则为9359+0.2061P土万元。

4）待估宗地价格
P=A－B－C
 =158478（万元）
楼面地价为12264元/平方米。
二、咨询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
	咨询方法
	方法结果
（元/平方米）
	权重
	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总价

（万元）

	商业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13390
	60%
	13186
	约170000

	
	剩余法
	12881
	40%
	
	

	办公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13493
	60%
	13001
	约168000

	
	剩余法
	12264
	40%
	
	


咨询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甲1号(焦化厂保障房项目)1304-791、794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预咨询





咨询委托人：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咨询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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